《关于做好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起草说明

一、出台背景
就业是民生之本，近年来，我局大力开展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为就业困难提供各类就业帮扶，特别是对就业困难人群开展了积极就业援助，在开发公益性岗位、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2024年11月，自治区下发新一轮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文件，对就业困难人员进行了新的界定，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结合本地区实际确定就业困难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认定具体细则。
二、文件依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桂人社规〔2024〕9号）
三、出台的必要性
就业是民生之本，近年来，我局大力开展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为失业人员提供各类就业帮扶，特别是对就业困难人群开展了积极就业援助，从开发公益性岗位、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2024年11月，自治区下发新一轮就业补助资金管理文件，对就业困难人员进行了新的界定，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自治区就业政策，结合本市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政策，已经非常必要和迫切。
四、起草过程
我局根据自治区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工作的实践经验，草拟了文件，并于6月16日征求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就业服务中心的意见，同时在局官网站向公众征求意见，各单位反馈9条意见，采纳了1条，不采纳8条。
五、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一是明确认定对象，就业困难人员指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经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认定的登记失业人员，主要情形为：1．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人员；2．女性4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人员；3．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员；4．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5．最近一次办理失业登记后连续失业12个月以上的人员；6．土地依法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征收后，失去全部承包地的农民；7．符合上述1至5任意条件的易地搬迁安置区搬迁群众；8．设区市以上人民政府或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确定的其他就业援助对象。
二是明确了9类不予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的情形。
三是要求切实做好就业困难人员管理服务工作。确定就业困难人员资格认定的组织管理机构，同时简化了线下及线上办理流程,建立就业困难人员退出机制。
四是严格工作纪律，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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